附件1：
[bookmark: _GoBack]西南财经大学本科生赴国际组织实习
推荐免试研究生拔尖项目加分认定工作细则（试行）
根据《西南财经大学推荐免试研究生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等文件精神，为保障我校推荐免试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项目就加分中“参加国际组织实习”和“参加国际组织会议”工作的顺利开展，规范本科生赴国际组织实习加分认定工作，特制定本工作细则。
1、 认定范围
参加国际组织实习：截止当年学校推免生工作通知确定的时间前取得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所列的国际组织3个月及以上实习录用通知书或工作录用通知书，并切实参加实习或接受工作的。
参加国际组织会议：受邀参加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所列的国际组织主办或承办的国际性主会议2次及以上，或参加国际性主会议或分会议并在会议中进行主题发言或做报告1次及以上。
2、 认定流程
（1） 参加国际组织实习
1、 学院备案
学生收到国际组织实习通知后，原则上应立即向所在学院登记备案。未经备案不可申请拔尖创新人才项目加分，备案成功不代表加分认定成功。
（1）备案时间：原则上在实习单位接收后立即进行备案，不晚于当年拔尖创新人才项目加分规定的截止时间。
（2）备案材料：国际组织实习录取通知书等。
（3）备案单位：学生所在学院。
2、 过程管理
（1） 实习日志（见附件3）：填写不少于6次的实习日志，需完整反映整个实习周期，包括但不限于实习工作照片、实习负责内容、单位负责人签字等。
（2） 实习证明书：实习结束后，由所在单位开具，有明确的学生姓名、单位名称、负责人签字、公章、实习时间和实习岗位等信息。
（3） 加分认定信息表（见附件5）：实习结束后，由学生填写，填写内容务必真实、准确，工作小组将根据填报信息做实习真实性认证，如填报虚假信息，一经发现，将不予认证或取消该项推免加分资格。
3、 加分认定
（1） 材料清单：备案材料（需学院签字确认）、《实习日志》、《实习证明书》、《加分认定信息表》、《西南财经大学推荐免试研究生拔尖项目认定申请表》。
（2） 提交方式：在规定时间内通过学生所在学院统一提交上述材料纸质版和电子版到通博楼B124办公室。
（3） 认定时间：根据学校推免工作计划安排进行。
（4） 认定流程：
1 通过材料审核
2 通过国际组织拔尖项目认定答辩
3 由学校推免考核小组进行最终认定
（5） 国际组织名单认定：按照最终认定时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所列的国际组织名单进行认定。

（2） 参加国际组织会议
1、学院备案
学生收到国际组织参会通知后，原则上应立即向所在学院登记备案。未经备案不可申请拔尖创新人才项目加分，备案成功不代表加分认定成功。
（1）备案时间：原则上在收到参会通知后立即进行备案，不晚于当年拔尖创新人才项目加分规定的截止时间。
（2）备案材料：国际组织参会通知等。
（3）备案单位：学生所在学院。
2、过程管理
（1）参会日志（见附件4）：填写不少于2次的参会日志，需完整反映整个会议过程，包括但不限于会议照片、报告内容、会议负责人或证明人签字等。
（2）参会证明书：主办单位开具，有明确的学生姓名、单位名称、负责人签字、公章、时间等信息。
（3）加分认定信息表（见附件5）：实习结束后，由学生填写，填写内容务必真实、准确，工作小组将根据填报信息做实习真实性认证，如填报虚假信息，一经发现，将不予认证或取消该项推免加分资格。
3、加分认定
（1） 材料清单：备案材料（需学院签字确认）、《参会日志》、《参会证明书》、《加分认定信息表》《西南财经大学推荐免试研究生拔尖项目认定申请表》。
（2） 提交方式：在规定时间内通过学生所在学院统一提交上述材料纸质版和电子版到通博楼B124办公室。
（3） 认定时间：根据学校推免工作计划安排进行。
（4） 认定流程：
1 通过材料审核
2 通过国际组织拔尖项目认定答辩
3 由学校推免考核小组进行最终认定
（5） 国际组织名单认定：按照最终认定时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所列的国际组织名单进行认定


3、 各学院关于国际组织实习、参会的加分认定根据本学院保研细则进行认定，认定流程可参照本细则进行。

